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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9_E6_98_8E_E6_c122_485658.htm 王利明，1960年2月

出生，湖北省仙桃市人。1981年于湖北财经学院获法学学士

学位；198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

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

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

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荣誉

称号。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经高考入校的大学生，王利明

于1978年初开始接触法律。198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佟

柔老师指导下开始学习和研究民法。当时，恰逢学术界展开

民法、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王利明开始研究民法的调整

对象和经济法的理论问题，逐渐形成了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

法的认识，并于1986年与梁慧星教授合作撰写了《经济法的

理论问题》一书。 留校任教以后，王利明开始形成了自己对

民法体系及各项制度的看法和认识。1986年，他和郭明瑞教

授等人，合作撰写了《民法新论》上下册，对刚刚颁布的《

民法通则》做了一定的研究，也对中国民法学的内容和体系

，做了较为认真的探讨。该书在民法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成为当时民法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1987年，王利明在佟柔

教授指导下，在职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1988年受美中法学



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赴美进修，研究英美财产法、信托法

、合同法和侵权法。回国后，他以《国家所有权研究》为题

，于1990年初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成为中国大陆首位

民法学博士。 在从事民法总则的教学和研究中，王利明发表

了十多篇有关民法总则的论文，并参加了《中国民法学民法

总则》等著作的撰写。2003年，他出版了七十多万字的个人

专著《民法总则研究》。该书是目前系统、深入探讨我国民

法总则，构建我国民法学体系的一部力作。 自1988年以来，

王利明开始撰写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论著，相继出版了《侵权

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民法侵权行为法》(与郭明瑞等合

著)、《侵权行为法》(与杨立新合著)、《改革开放中的民法

疑难问题》等著作，为我国侵权法内容和体系的构建奠定了

基础。近年来，王利明还先后主编出版了《民法典侵权责任

法研究》、《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对我国民法典侵权

行为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他还

即将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近七十万字的个人专著《侵权行

为法研究》(第一卷)。 1993年以来，王利明开始研究民法学

中的人格权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后来与杨立新等教授

合作的《人格权法新论》、《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人格

权法》等著作当中。他极力主张人格权法应与侵权行为法一

样作为民法中独立的制度，从而改变了传统民法历来沿袭的

重物轻人的状况，构建了新的民法体系。 自1993年以来，由

于参与合同法的制定工作，王利明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合同法

问题。他独自撰写了《违约责任论》，该书曾获得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与崔建远教授合作完成《合

同法新论总则》。 近年来还先后出版了个人专著《合同法研



究》(第一卷、第二卷)，该书涉及合同法总则的各个方面，

立足于中国现实，不断吸收两大法系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以及

国际惯例，逐步建立了先进、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同法

体系和规则。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利明就国家所有权和国

有企业财产权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

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并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家所有权研

究》中，就企业法人的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关系问题作了

专门探讨。在此基础上，王利明对探索物权法的基本理论问

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撰写了《物权法论》。近年来，基于

国家制定物权法的需要，王利明教授又对我国物权法起草过

程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版了《物权法

研究》一书。 作为一名民法学教员，王利明先后主编或独自

撰写了十多部民法教材。近几年，为了改进民法的教学方法

，引进英美法的判例教学法，他开始系统编写民法案例研究

的教材。由此形成了《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高级司法

官法律培训教材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4辑)(与郭明瑞、

杨立新等合作)。 创建中国自己的民法学体系，始终是王利明

孜孜以求的理想。他始终认为，我国的民法学应当创建自己

的体系，民法学者应勇于承担将辉煌的中华法系发扬光大的

历史责任。我国的民法学需要大量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

，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人贵在自立，国家和民族尤贵在自

强。我国的民法应当在世界民法之林拥有重要地位。 王利明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国家重大立

法活动。自2000年以来，受全国人大法工委、财经委等委托

，承担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起草工作

，为中国的民事立法作出了贡献。他还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讲授《市场经济体制与法治建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

讲《物权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并受到中央领导

同志的好评。王利明教授还参与了《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

以及《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王利

明还曾先后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

立法问题探讨》、《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法制建设》、《论

社会保障立法》、《物权立法：采纳物权还是财产权》、《

关于产品质量法修正案(草案)的几点意见》等咨询报告，为

完善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提出了众多建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